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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有能源”）

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关闭退出煤矿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国发〔2016〕7号)、《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

煤矿安监局关于印发钢铁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工信部联产业〔2016〕167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河南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豫政

〔2016〕59号）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化解过剩

产能煤矿关闭退出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6〕154号）精神，

按照国家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关于做好钢铁煤炭去产能公示公告工作的通知》要求，河南省人民



政府公示了我省2016-2018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关闭退出煤矿名

单，公司下属千秋煤矿、杨村煤矿等2家分公司、义煤集团巩义铁生

沟煤业有限公司、河南大有能源李沟矿业有限公司等2家子公司将于

2016-2018年关闭退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于2016年12

月对上述4家单位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项目进行了资产减值测试

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经测试资产账面价值154,904.75万元，可回收价值104,113.01

万元，减值50,791.74万元，减值率32.79%。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计入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尚需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

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时点、范围和金额  

1、计提减值准备的时点 

义煤集团巩义铁生沟煤业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31日完成去

产能工作，故将巩铁煤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时点设定为2016年12

月31日； 

千秋煤矿、杨村煤矿、李沟矿业目前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井

下巷道、地面房屋建筑物、各类机器设备维护管理正规,因此井下巷

道使用、设备运转正常,处于良好状态，设备利用率较高，故将上述3

矿关闭时点设定为2018年12月31日。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范围 



（1）固定资产：对随矿井关闭而灭失的资产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2）在建工程：对铁生沟煤业在建工程项下随矿井关闭而灭失

的资产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根据千秋煤矿、杨村煤矿、李沟矿业目前

正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考虑到井下在建工程为矿井实际生产服务

的现实，对该3家单位在建工程项目随矿井关闭而灭失井的井下在建

工程按50%的折旧率计提减值准备。 

（3）工程物资：考虑工程物资全部是为在建工程项目提供的材

料、设备，该部分工程物资将在矿井关停后在公司内部调拨及目前因

通货膨胀等引起的价格上涨的实际，其价值并未减少，故不计提减值

准备。 

（4）无形资产：Ⅰ、土地使用权：考虑4家单位在关停后，矿区

土地在企业转型后继续使用的实际，土地使用价值未曾减值，不计提

减值准备。Ⅱ、采矿权：根据省政府办公厅《河南省支持煤矿关闭退

出奖励政策实施方案》（豫政办〔2016〕153号）文件规定，在矿产资

源开发整合过程中，按照保障矿业权人合法权益原则，矿业权未被整

合而直接注销且已缴纳采矿权价款的矿业权人，其拥有的剩余矿产资

源储量对应的已缴纳采矿权价款予以退还的政策规定，上述4家单位

采矿权均不需计提减值准备。 

2016年度去产能关闭矿井计提减值准备范围及金额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

资 
无形资产 合计 

持股

比例 

影响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

润减少 

生产

经营

状态 

1 河南大有能源 账面净值   24,307.24    268.09       -     515.30   25,090.63     1,166.95  正常 



股份有限公司

千秋煤矿 

本期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金额 
   1,555.93         -        -           -      1,555.93  

2 

河南大有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杨村煤矿 

账面净值   20,019.59   21,905.76       -      121.02   42,046.37  

  11,532.61  正常 本期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金额 
   4,471.54   10,905.28       -           -     15,376.82  

3 

义煤集团巩义

铁生沟煤业有

限公司 

账面净值   49,621.97    2,766.66  997.81   20,865.69   74,252.13  

100%  27,741.43  停产 本期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金额 
  26,176.72    1,564.71       -           -     27,741.43  

4 

河南大有能源

李沟矿业有限

公司 

账面净值   11,014.31      978.78       -    1,522.52   13,515.62  

51%   3,119.96  正常 本期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金额 
   5,804.81      312.76       -           -      6,117.57  

5 合  计 

账面净值  104,963.12   25,919.29  997.81   23,024.53  154,904.75  

    -     43,560.95    本期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金额 
  38,009.00   12,782.74       -           -     50,791.74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金额50,791.74万元，将减少公司

2016年度利润总额50,791.74万元，减少公司2016年度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43,560.95万元。 

二、对新疆大黄山豫新煤业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的情况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大有能源和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花村股份”）

分别持有新疆大黄山豫新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新煤业”）49%

和51%股权。百花村股份委托北京大正海地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评估机构”）对其持有的豫新煤业部分股东权益进行资产评

估，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定估算，最终采用资

产基础法的结果作为评估报告的最终结论，至2015年12月31日（以下

简称“评估基准日”），豫新煤业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结果为24,979.05

万元。大有能源参考该评估结果应享有豫新煤业的股东权益为



12,239.73万元。2016年7月31日，百花村股份以评估基准日的股权价

值作为交割价与重组方进行了资产置换。 

2016年度年审过程中，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希格玛所”）按公允价值对新疆大黄山豫新煤业有限公

司财务报表调整后，豫新煤业净资产账面价值45,418.87万元，其中

大有能源按股权比例享有22,255.25万元。 

综上，大有能源对豫新煤业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值迹象。鉴于评

估基准日后至2016年末煤炭采掘企业重置成本未发生较大波动，希格

玛所参考豫新煤业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股东权益市场价值，确认长期股

权投资减值准备10,015.52万元。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10,015.52万元，将减少公司

2016年度利润总额10,015.52万元，减少公司2016年度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7,511.64万元。 

三、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

资产的实际情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计提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的财务



信息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

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五、监事会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

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依据充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计提后的财务信息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有助

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拟审议重大事项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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